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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背景2011年

财务第 1 教室

• 2011年11月16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

局联合颁布了财税[2011]110和111号文宣告
了“营改增”这一概念正式进入中国税制的
历史。

• 2011年12月29日下发财税[2011]131号文，
明确了向境外提供适用零税率或免税政策的
应税服务范围，在中国出口退税历史上首次
出现了跨境应税服务“零税率”这一概念



政策背景2012年

财务第 1 教室

►上海营改增试点在2012年1月1日正式启动运行

►北京营改增试点在2012年9月1日启动运行

►江苏、广东等7个省市营改增试点在2012年四季
度分别启动运行

►2012年4月5日，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13
号（“13号公告”）下发，发布了营改增试点地
区适用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免抵退税暂行管理
办法，拉开了跨境应税服务免抵退税的帷幕

►与此同时，许多相关法规政策出台



政策背景2013年

财务第 1 教室

►2013年5月24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印发财税
[2013]37号文

►自2013年8月1日起,将交通运输业（铁路运输除外）和
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试点在全国范围内推开

►财税[2013]106号文将铁路运输和邮政业纳入营业税改
征增值税试点范围，并明确了国际运输服务、向境外单
位提供的研发服务和设计服务，适用增值税零税率。

►2013年9月13日发布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跨境应税服
务增值税免税管理办法（试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3年第52号），全面明确了跨境应属服务免税范畴
。



政策背景2014年

财务第 1 教室

►电信行业入围营改增

►2014年2月8日，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
11号公告（“11号公告”）下发

►2014年8月27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重
新发布《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跨境应税服务增
值税免税管理办法（试行）》的公告（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49号），在52号公告
的基础上补充了新纳入营改增范畴的跨境应
税服务免税范畴。



政策背景2015年

财务第 1 教室

►2015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影

视等出口服务适用增值税零税率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5]118号）以及《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适用增值税零税率应税 服务退（免）税

管理办法>的补充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年第88号），将部分服务新纳入零税率

范围。12月1日开始实施。



政策背景2016年

财务第 1 教室

►2016年3月24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

布《关于全面实施营改增试点实施办法的通

知》（财税[2016]36号），以附件4的形式全

面修订了增值税零税率和免税的范畴。



政策背景

财务第 1 教室

►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13号
► 自2012年1月1日至2013年7月31日

►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11号
► 自2014年1月1日起

►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3]47号
► 自2013年8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

► 财税[2011]131号
► 自2012年1月1日至2013年7月31日

► 财税[2013]106号附件4
► 自2014年1月1日起

►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3年第52号
► 自2013年8月1日至2014年10月1日

► 财税[2015]118号
► 自2015年12月1日起

►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88号
► 自2015年12月1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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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税[2016]36号 附件4
► 自2016年5月1日起

新

► 财税[2013]37号
► 自2013年8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

►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49号
► 自2014年10月1日起



财务第 1 教室

跨境服务零税率



目前已入围零税率的营改增跨境服务

财务第 1 教室

离岸服务
外包

部分现代
服务业

交通运输邮政业

电信业

营改增
跨境服务

► 研发服务

► 设计服务（对境内不动产提供的设计服务
除外）

► 技术转让服务

► 合同能源管理服务（标的物在境外)
► 软件服务

► 电路设计及测试服务

► 信息系统服务

► 业务流程管理服务

► 广播影视节目（作品）制作和发行服务

► 取得《国际船舶运输经营许可证》的水路运输
服务

► 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国际汽车运
输行车许可证》的公路运输服务

► 取得《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经营许可证》且其经
营范围包括“国际航空客货邮运输业务，或持
有《通用航空经营许可证》且其经营范围应当
包括”公务飞行“

► 航天运输服务

► 信息技术外包服务（ITO
）

► 技术性业务流程外包服
务（BPO）

► 技术性知识流程外包服
务（KPO）

向境外单位提供的完全在境外消费的



跨境服务零税率申请四大步骤

财务第 1 教室

► 申报期限：在财务作销售收入次月（季度）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

► 单证收齐时限：收入之日次月起至次年4月30日前的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

► 退（免）税申报资料：《免抵退税申报汇总表》及其附表、《零税率应税服务免抵退税申报明细表

》、当期《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合同、发票、收款凭证等

退（免）税

申报

零税率资格认定

► 认定时间：在申报办理零税率应税服务退（免）税前

► 提交资料：《出口退(免)税资格认定申请表》及电子数据

► 在商务主管部门不同的系统内登记或在相应业务主管部门申请取得的许可/登记证明文件

取得相关行业资
格认定

► 办理时间：在申报办理零税率应税服务资格认定前

► 提交资料：合同及其他商务主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要求的材料

► 依合同约定的服务性质不同，在商务主管部门不同的系统内登记或在相应业务主管部门进行申请

税务机关的

审核

► 服务性质：所申报的服务是否适用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的规定；

► 申报收入的准确性：申报服务收入是否小于或等于从与之签订合同的境外单位取得的收款金额

► 签订合同主体及支付主体的适格性：合同签订的对方是否为境外单位、应税服务收入的支付方是否

为与之签订合同的境外单位



跨境服务零税率申请

财务第 1 教室

根据现行税收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我们按申请
流程特点对跨境服务零税率申请进行了如下分类：

Ø软件服务、电路设计及测试服务、信息系统服务
、业务流程管理服务、离岸外包服务

Ø广播影视（作品）制作及发行

Ø研发服务、设计服务、技术转让服务

Ø合同能源管理服务

Ø国际运输业务



软件服务、电路设计及测试服务、信息系统服务、业务流程管理
服务、离岸外包服务

财务第 1 教室

服务 注释

软件服务
► 软件服务，是指提供软件开发服务、软件咨询服务、软件维护服务、软件测试服务的业

务行为。

电路设计及测试服务
► 电路设计及测试服务，是指提供集成电路和电子电路产品设计、测试及相关技术支持服

务的业务行为。

信息系统服务
► 信息系统服务，是指提供信息系统集成、网络管理、桌面管理与维护、信息系统应用、

基础信息技术管理平台整合、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管理、数据中心、托管中心、安全服务
的业务行为。包括网站对非自有的网络游戏提供的网络运营服务。

业务流程管理服务
► 业务流程管理服务，是指依托计算机信息技术提供的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经济管理、审

计管理、税务管理、金融支付服务、内部数据分析、内部数据挖掘、内部数据管理、内
部数据使用、呼叫中心和电子商务平台等服务的业务活动。

离岸服务外包业务
► 信息技术外包服务（ITO）
► 技术性业务流程外包服务（BPO）
► 技术性知识流程外包服务（KPO）



软件服务、电路设计及测试服务、信息系统服务、业务流程管理
服务、离岸服务外包业务

财务第 1 教室

步骤及材料 详细描述

1
至市级商务主管部门&
行业主管部门申请登记
相关合同

► 将相关合同在商务部“服务外包及软件出口管理信息系统”中登记并审核通过

2 向主管国税机关申请零
税率资格认定

填报 ► 填报《出口退（免）税资格认定申请表》及电子数据

提供资料（原始&复印
件）

► 《出口退(免)税资格认定申请表》及电子数据　
► 合同
► 合同已在商务部“服务外包及软件出口管理信息系统”中登记并审核通过，由该系统出

具的证明文件



软件服务、电路设计及测试服务、信息系统服务、业务流程管理
服务、离岸服务外包业务

财务第 1 教室

步骤及
材料

详细描述

提供资
料（原
始&复印
件）

1.表格及发票 
适用免抵退：
► 《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免抵退税申报明细表》。
► 《提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收讫营业款明细清单》。
► 《免抵退税申报汇总表》及其附表。
► 当期《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 免抵退税正式申报电子数据。
► 提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所开具的发票（经主管国税机关认可，可只提供电子数据，原始凭证留存备

查）。
适用免退：
► 《外贸企业外购应税服务出口明细申报表》。
► 《外贸企业出口退税进货明细申报表》（需填列外购对应的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情

况）。
► 《外贸企业出口退税汇总申报表》。
► （免退税正式申报电子数据。
► 从境内单位或者个人购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出口的，提供应税服务提供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从

境外单位或者个人购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出口的，提供取得的解缴税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缴款凭
证。

► 提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所开具的发票（经主管国税机关认可，可只提供电子数据，原始凭证留存备
查）。

2.其他资料
► 与境外单位签订的提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的合同
► 合同已在商务部“服务外包及软件出口管理信息系统”中登记并审核通过，由该系统出具的证明文件
► 从与之签订提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合同的境外单位取得收入的收款凭证



广播影视（作品）制作及发行

财务第 1 教室

服务 注释

广播影视（作品）制
作及发行

► 包括广播影视节目（作品）的制作服务、发行服务



跨境服务零税率申请
广播影视（作品）制作及发行

财务第 1 教室

步骤及材料 详细描述

1

至市级商务主管部门
（商务主管部门）&
行业主管部门申请登
记相关合同

► 将相关合同在商务部“文化贸易管理系统”中登记并审核通过
► 申请电影、电视剧的制作服务的，应提供行业主管部门出具的在有效期内的影视制作许

可证明；
► 申请电影、电视剧的发行服务的，应提供行业主管部门出具的在有效期内的发行版权证

明、发行许可证明。

2 向主管国税机关申请
零税率资格认定

填报 ► 填报《出口退（免）税资格认定申请表》及电子数据

提供资料（原始&复
印件）

► 《出口退(免)税资格认定申请表》及电子数据　
► 合同
► 合同已在商务部“文化贸易管理系统”中登记并审核通过，由该系统出具的证明文件
► 申请电影、电视剧的制作服务的，应提供行业主管部门出具的在有效期内的影视制作许

可证明；
► 申请电影、电视剧的发行服务的，应提供行业主管部门出具的在有效期内的发行版权证

明、发行许可证明。



跨境服务零税率申请（续）
广播影视（作品）制作及发行

财务第 1 教室

步骤及材料 详细描述

3 进行零税率申报

提供资料（原始&复印
件）

1.表格及发票 
适用免抵退：
► 《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免抵退税申报明细表》。
► 《提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收讫营业款明细清单》。
► 《免抵退税申报汇总表》及其附表。
► 当期《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 免抵退税正式申报电子数据。
► 提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所开具的发票（经主管国税机关认可，可只提供电子数据，原始凭

证留存备查）。
适用免退：
► 《外贸企业外购应税服务出口明细申报表》。
► 《外贸企业出口退税进货明细申报表》（需填列外购对应的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取得增值税

专用发票情况）。
► 《外贸企业出口退税汇总申报表》。
► （免退税正式申报电子数据。
► 从境内单位或者个人购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出口的，提供应税服务提供方开具的增值税专

用发票；从境外单位或者个人购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出口的，提供取得的解缴税款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税收缴款凭证。

► 提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所开具的发票（经主管国税机关认可，可只提供电子数据，原始凭
证留存备查）。

2.其他资料
► 与境外单位签订的提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的合同
► 合同已在商务部“文化贸易管理系统”中登记并审核通过，由该系统出具的证明文件
► 申请电影、电视剧的制作服务的，应提供行业主管部门出具的在有效期内的影视制作许可证明；
► 申请电影、电视剧的发行服务的，应提供行业主管部门出具的在有效期内的发行版权证明、发

行许可证明。
► 从与之签订提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合同的境外单位取得收入的收款凭证



研发服务、设计服务、技术转让服务

财务第 1 教室

服务 注释

技术转让服务 ► 技术转让服务，是指转让专利或者非专利技术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业务活动。

研发服务
► 是指就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或者新材料及其系统进行研究与试验开发的业务活动
► 向境外单位提供

设计服务

► 是指把计划、规划、设想通过视觉、文字等形式传递出来的业务活动。包括工业设计、
造型设计、服装设计、环境设计、平面设计、包装设计、动漫设计、网游设计、展示设
计、网站设计、机械设计、工程设计、广告设计、创意策划、文印晒图等。

► 向境外单位提供
► 不包括对境内不动产提供的设计服务



跨境服务零税率申请
研发服务、设计服务、技术转让服务

财务第 1 教室

步骤及材料 详细描述

1

至市级商务主管部门
（商务主管部门）&行
业主管部门申请登记相
关合同

► 申请在相关系统内登记，并获得《技术出口合同登记证》

2 向主管国税机关申请零
税率资格认定

填报 ► 填报《出口退（免）税资格认定申请表》及电子数据

提供资料（原始&复印
件）

► 《出口退(免)税资格认定申请表》及电子数据　
► 提供《技术出口合同登记证》及其数据表
► 合同



跨境服务零税率申请（续）
研发服务、设计服务、技术转让服务

财务第 1 教室

步骤及材料 详细描述

3 进行零税率申报

提供资料（原始&复印
件）

1.表格及发票 
适用免抵退：
► 《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免抵退税申报明细表》。
► 《提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收讫营业款明细清单》。
► 《免抵退税申报汇总表》及其附表。
► 当期《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 免抵退税正式申报电子数据。
► 提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所开具的发票（经主管国税机关认可，可只提供电子数据，原始凭

证留存备查）。
适用免退：
► 《外贸企业外购应税服务出口明细申报表》。
► 《外贸企业出口退税进货明细申报表》（需填列外购对应的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取得增值税

专用发票情况）。
► 《外贸企业出口退税汇总申报表》。
► （免退税正式申报电子数据。
► 从境内单位或者个人购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出口的，提供应税服务提供方开具的增值税专

用发票；从境外单位或者个人购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出口的，提供取得的解缴税款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税收缴款凭证。

► 提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所开具的发票（经主管国税机关认可，可只提供电子数据，原始凭
证留存备查）。

2.其他资料
► 与境外单位签订的提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的合同
► 提供《技术出口合同登记证》及其数据表
► 从与之签订提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合同的境外单位取得收入的收款凭证



合同能源管理服务

财务第 1 教室

服务 注释

合同能源管理服务
► 合同能源管理服务，是指节能服务公司与用能单位以契约形式约定节能目标，节能服务

公司提供必要的服务，用能单位以节能效果支付节能服务公司投入及其合理报酬的业务
活动。



跨境服务零税率申请
合同能源管理服务

财务第 1 教室

步骤及材料 详细描述

1 向主管国税机关申请零
税率资格认定*

填报 ► 填报《出口退（免）税资格认定申请表》及电子数据

提供资料（原始&复印
件）

► 《出口退(免)税资格认定申请表》及电子数据　
► 合同

*不同于其他服务，合同能源管理在现行文件中，
未对是否需要商务主管部门或行业主管部门的特殊许可进行具体规定。



跨境服务零税率申请（续）
合同能源管理服务

财务第 1 教室

步骤及材料 详细描述

2 进行零税率申报

提供资料（原始&复印
件）

1.表格及发票 
适用免抵退：
► 《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免抵退税申报明细表》。
► 《提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收讫营业款明细清单》。
► 《免抵退税申报汇总表》及其附表。
► 当期《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 免抵退税正式申报电子数据。
► 提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所开具的发票（经主管国税机关认可，可只提供电子数据，原始凭

证留存备查）。
适用免退：
► 《外贸企业外购应税服务出口明细申报表》。
► 《外贸企业出口退税进货明细申报表》（需填列外购对应的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取得增值税

专用发票情况）。
► 《外贸企业出口退税汇总申报表》。
► （免退税正式申报电子数据。
► 从境内单位或者个人购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出口的，提供应税服务提供方开具的增值税专

用发票；从境外单位或者个人购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出口的，提供取得的解缴税款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税收缴款凭证。

► 提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所开具的发票（经主管国税机关认可，可只提供电子数据，原始凭
证留存备查）。

2.其他资料
► 与境外单位签订的提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的合同
► 从与之签订提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合同的境外单位取得收入的收款凭证



国际运输业务

财务第 1 教室

服务 注释

国际运输业务

► 在境内载运旅客或者货物出境；
► 在境外载运旅客或者货物入境；
► 在境外载运旅客或者货物。



跨境服务零税率申请
国际运输业务

财务第 1 教室

步骤及材料 详细描述

1 至行业主管部门申请
相关许可证

1.国际运输
► 《国际船舶运输经营许可证》；
► 《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经营许可证》《通用航空经营许可证》；
►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国际汽车运输行车许可证》；
► 提供铁路客货运输服务资质的证明材料；
► 具有提供商业卫星发射服务资质的证明材料。
2.提供港澳台运输服务。

►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及持《道路运输证》；
► 港澳线路运营许可船舶的物权证明；
► 《台湾海峡两岸间水路运输许可证》《台湾海峡两岸间船舶营运证》
► 《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经营许可证》《通用航空经营许可证》；
► 具有提供铁路客货运输服务资质的证明材料。

2 向主管国税机关申请
零税率资格认定

填报 ► 填报《出口退（免）税资格认定申请表》及电子数据

提供资料（原始&复
印件）

► 《出口退(免)税资格认定申请表》及电子数据　
► 国际运输服务相关许可证（见上）



跨境服务零税率申请（续）
国际运输业务

财务第 1 教室

步骤及材料 详细描述

3 进行零税率申报

提供资料（原始&复印
件）

1.表格及发票 
适用免抵退：
► 《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免抵退税申报明细表》。
► 《提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收讫营业款明细清单》。
► 《免抵退税申报汇总表》及其附表。
► 当期《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 免抵退税正式申报电子数据。
► 提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所开具的发票（经主管国税机关认可，可只提供电子数据，原始凭

证留存备查）。
适用免退：
► 《外贸企业外购应税服务出口明细申报表》。
► 《外贸企业出口退税进货明细申报表》（需填列外购对应的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取得增值税

专用发票情况）。
► 《外贸企业出口退税汇总申报表》。
► （免退税正式申报电子数据。
► 从境内单位或者个人购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出口的，提供应税服务提供方开具的增值税专

用发票；从境外单位或者个人购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出口的，提供取得的解缴税款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税收缴款凭证。

► 提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所开具的发票（经主管国税机关认可，可只提供电子数据，原始凭
证留存备查）。

2.其他资料
► 与境外单位签订的提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的合同
► 相关运输许可（见步骤1）
► 从与之签订提供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合同的境外单位取得收入的收款凭证



核心关键点

财务第 1 教室

• 需满足文件要求的前置条件

• 第三方机构认定（如商委、文化主管
部门）资质是必要条件

• 出口退税系统升级频繁，需随时关注
政策变化

• 材料准备、申报数据填报需合规

• 票据资料需完整、合规

• 向境外单位提供

• 完全在境外消费



财务第 1 教室

跨境服务免税



目前已入围免税的营改增跨境服务

财务第 1 教室

（一）下列服务：
• 1.工程项目在境外的建筑服务。
• 2.工程项目在境外的工程监理服务。
• 3.工程、矿产资源在境外的工程勘察勘探服务。
• 4.会议展览地点在境外的会议展览服务。
• 5.存储地点在境外的仓储服务。
• 6.标的物在境外使用的有形动产租赁服务。
• 7.在境外提供的广播影视节目(作品)的播映服务

。
• 8.在境外提供的文化体育服务、教育医疗服务、

旅游服务。



目前已入围免税的营改增跨境服务（续）

财务第 1 教室

（二）为出口货物提供的邮政服务、收派服务、保险服
务。

– 为出口货物提供的保险服务，包括出口货物保险和出
口信用保险。

（三）向境外单位提供的完全在境外消费的下列服务和
无形资产：
• 1.电信服务。
• 2.知识产权服务。
• 3.物流辅助服务（仓储服务、收派服务除外）。
• 4.鉴证咨询服务。
• 5.专业技术服务。
• 6.商务辅助服务。
• 7.广告投放地在境外的广告服务。
• 8.无形资产。



目前已入围免税的营改增跨境服务（续）

财务第 1 教室

• （四）以无运输工具承运方式提供的国际运输
服务。

• （五）为境外单位之间的货币资金融通及其他
金融业务提供的直接收费金融服务，且该服务
与境内的货物、无形资产和不动产无关。

• （六）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服务
。

• （七）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应取得相关资质的国
际运输服务项目，纳税人取得相关资质的，适
用增值税零税率政策，未取得的，适用增值税
免税政策。

• （八）境内的单位和个人提供适用增值税零税
率的服务或者无形资产，如果属于适用简易计
税方法的，实行免征增值税办法。



跨境服务免税申请四大步骤

财务第 1 教室

免税备案

• 通过主管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厅（或主管税务所<分局>）现场办理备案

• 或网上备案（以北京为例）
• 上述两种方式均即时办结

按规定申报

核算

► 结合备案内容及合同约定，完成相关的免税增值税纳税申报。

► 同时应关注免税收入的进项税管理有关规定。

备案资料准备

► 服务合同中英文版复印件(扫描件)
► 服务对象为境外单位的资质证明或第三方证明

► 特定服务需要提供具体的资质证明

► 免税备案表单

合同审阅

► 根据现行税法规定，完成跨境服务合同审阅，特别是需要满足“向境外单位提供”和“完全在境外

消费”两个核心要件



跨境服务免税备案申请注意事项

财务第 1 教室

•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不视为境外，不适
用免税

• 纳税人提供本办法第二条所列跨境服
务，除“为出口货物提供的邮政业服
务和收派服务。”外，必须与服务接
受方签订跨境服务书面合同。否则，
不予免征增值税。

• 全部收入应从境外取得。

• 向境外单位提供

• 完全在境外消费



跨境服务免税备案申请注意事项（续）

财务第 1 教室

• 视同从境外取得收入：
– 纳税人向外国航空运输企业提供物流辅助服务，从中国民用

航空局清算中心、中国航空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或者经中国民
用航空局批准设立的外国航空运输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取得的
收入。

– 纳税人向境外关联单位提供跨境服务，从境内第三方结算公
司取得的收入。上述所称第三方结算公司，是指承担跨国企
业集团内部成员单位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职能的资金结算公司
，包括财务公司、资金池、资金结算中心等。

– 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情形。

• 跨境服务的销售额必须单独核算
• 准确计算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
• 免税收入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核心关键点

财务第 1 教室

• 合同内容（服务范围）需“纯净”

• 一事一签更简单

• 金额日期应明确

• 境外客户需证明

• 出现变动需重来

• 免税申报需合规

• 为境外单位提供

• 完全在境外消费



财务第一教室  提升财务人职业价值

财务第一教室  版权所有

Web: www.cfocla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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